表2

关于奇思妙想专利费用的说明

1．专利申请阶段：发明专利、实用新型专利、外观设计专利申请费及代理费由学校支付；
授权阶段：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的授权费及下一年度年费由学校支付，外观设计授权费项目负责人自行支付；之后的专利年费： 项目负责人自行支付。
可通过专利局收费系统查询已缴年费情况（http://app.sipo.gov.cn:8080/searchfee/searchfee.jsp）

可通过校科技部网页关于年费的计算说明了解年费计算规则（http://sci.nuaa.edu.cn/u/news/others/2013/11/08/1383867945771.doc）

2. 同日申请发明专利及实用新型专利，实用新型专利如果先授权必须予以维持，直至发明专利审查结束。如果在发明专利审查结束前实用新型已经终止，则发明专利将不会授权。
3.项目负责人可按以下方式缴纳专利年费

3-1、根据专利局网站公告的缴费方式自行缴纳专利年费（或放弃缴纳）；
3-2、每年11月底根据学校科技部知识产权页面“关于缴纳专利年费的通知”通过学校统一缴纳专利年费；
4、未按时缴纳专利年费时专利局会先后发出“缴纳专利年费及滞纳金的通知”、“专利权终止通知”，上述通知学校将不再转交给项目负责人。
专利局咨询电话：010-6235665
南航科技部成果与知识产权管理办公室郭老师：

025-84892717 1813963890@qq.com
